
闽科平函〔2026〕2号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转发中国工程院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工程科学与综合

交叉”重点专项2025年度第二批

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中国工程院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工程科学与综合交叉”重点专项2025年度第二批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中工函〔2025〕41号）转发给你们。有关申报指南具体内容可登录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http://service.most.gov.cn）查询、下载。请按照通知要求，紧扣国家目标以及我省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需求认真、及时做好项目组织申报。
　　一、项目申报时间节点要求
　　拟通过我厅进行推荐的项目，请各申报单位在2026年2月14日16:00前，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将项目申报书网上提交我厅审核，逾期将不予受理推荐。
　　请项目申报单位认真对照中国工程院通知和项目申报指南

等要求进行申报，对所申报项目的真实性等负责。
　　二、咨询方式

（一）中国工程院

1.技术咨询电话：010-58882999

2.申报受理、形式审查等相关咨询电话：010-68104460

3.指南相关咨询电话：010-59300189

（二）省科技厅对口处室

1.高新处：0591-87912017

2.农村处：0591-83517063

3.社发处：0591-87881503

4.平台处：0591-87863003

附件：中国工程院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工程科学与综合交叉”重点专项2025年度第二批项目申报

指南的通知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2026年1月7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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